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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内容概要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2版)》内容简介：《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是一套法学专业本科教材及其
配套用书，涵盖了我校法学本科全程培养方案所列全部课程，由教材、案（事）例演习和教学参考资
料三个层次的教材和教学用书构成，分为法理学、法律史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
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法学、国际法学和法律职业实训十个系列。
《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由我校一批具有良好学术素养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副教授担纲撰写，
同时根据需要约请法学界和实务部门的知名学者和专家加盟，主要以独著、合著的形式合力完成。《
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遵循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以法学理论的前沿性、法律知识的系统性、
法律制度的针对性、法律运作的可操作性为编撰宗旨，以先进的教学内容和科学的课程体系的统一为
追求，融法学教育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手段于一体，力图打造成一套优秀的法学精品课程系列化教
材。
《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是我校在推进法学教育创新，深化法学教学改革，加强教材建设方面的一
次尝试；也是对以“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等为
特点的法学精品课程在教材建设方面的探索。
我相信《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的出版，能为广大读者研习法学理论、提高法学素养、掌握法律技
能提供有效的帮助。同时，我衷心希望学界同仁和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和建议，以便这套教材不断修
订完善，使之成为真正的法学精品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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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2.起诉期限的延长《行政诉讼法》第40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
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10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据
此，要延长起诉期限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起诉期限耽误的原因须是不可抗力的事由或其他
特殊情况。所谓不可抗力，是指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所谓其他特殊
情况，是指除不可抗力以外，不能归责于起诉人的事由，如原告病重、原告被限制人身自由等。《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43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
在起诉期间内。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
。”（2）当事人申请延长期限，应当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障碍消除后10日内提出，超过10日，就
丧失了申请延长起诉期限的权利。（3）当事人申请延长法定的诉讼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
定。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起诉期限的延长应是顺延，即把因法定事由而耽误的期限补足，而不是重新
计算期限，，3.起诉与申请行政复议的衔接《行政诉讼法》第37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的行政案件，公民、法入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
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律、法规规
定应当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据此
规定，在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衔接问题上，我国采用由行政相对人选择救济手段与行政复议前置相
结合的立法模式。由行政相对人选择救济手段是指在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
不服，必须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既可
以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不经过复议，直接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前置是指在法律、法规规定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必须
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下，行政复议成为提起行政
诉讼必须具备的前置条件。由行政相对人选择救济手段是处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一般原则；
行政复议前置是处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关系的例外，需要由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在由行政相对人
选择救济手段的情况下，如果相对人选择了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已经受理的，在法定
复议期限内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相对人选择了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已
经依法受理的，不得申请行政复议。如果相对人既提起诉讼又申请行政复议的，由先受理的机关管辖
；同时受理的，由相对人选择。如果相对人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又经复议机关同意撤回复议
申请，在法定起诉期限内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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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Page 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精彩短评

1、简直是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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